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4年9月至2025年3月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

号

行政相对
人名称 违反行为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类别 处罚内容 处罚日期

1
粤中港口
执〔2024
〕254号

中山市港
口镇金腾
游乐设备
厂

实施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弃的生
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案

中山市港口镇金腾游乐设备厂于
2024年8月7日，在广东省中山市
港口镇沙港中路37号厂房A三楼第
1卡实施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
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
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的规定

罚款
罚款：
66000元

2024/9/29

2
粤中港口
执〔2024
〕316号

中山市大
魁星玻璃
钢制品有
限公司

实施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
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
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或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案

中山市大魁星玻璃钢制品有限公
司于2024年08月19日11时08分，
在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中路25号D幢
、E幢实施下列行为：涉嫌实施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中进
行，未按照规定安装或使用污染
防治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的规定

罚款
罚款：
114000元

2024/11/5

3
粤中港口
执〔2024
〕396号

中山市亿
和建材有
限公司

不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
物案

2024年10月18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沙港
东路9号A6幢第1卡的中山市亿和
建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
单位通过抽水泵把四级循环池内
的水抽入厂界外水塘，上述水塘
不在排污许可证副本（证书编
号：
91442000MA565MJ0XP001X）的
平面布置图内。经查，中山市亿
和建材有限公司实施了污染物排
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
环境违法行为。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
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治：（二）污染物
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
许可证规定；”的规定

罚款
罚款:
20000元

2024/11/19

4
粤中港口
执〔2024
〕462号

东莞市莞
邑建筑有
限公司

东莞市莞邑建筑有限公司擅自向
水体排放污水案

于2024年12月12日，实施了将中
山市港口镇新涌上街61号门口处
的生活污水井内的生活污水和中
山市港口镇新涌上街103号之一门
口处的生活污水井内的生活污水
分别抽至万龙社涌支涌和大横丁
涌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
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
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
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四)向
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
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
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
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
体废弃物或者他污染物的;有前款第
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
第八项行为之一的,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
五项、第九项行为之一的，处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

罚款
罚款：
30000元 2024/12/23

5
粤中港口
执〔2024
〕432号

中山市耀
恒建材有
限公司

实施污染物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
许可证规定案

中山市耀恒建材有限公司于2024
年9月12日，在广东省中山市港口
镇沙港东路9号A1幢第7卡实施了
污染物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
证规定的环境违法行为。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
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治：（二）污染物
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
许可证规定；”的规定

罚款
罚款:
20000元

2025/1/3


